附件

松山湖图书馆“义务小馆员”申请表

	本人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一寸彩照

	出生年月
	
	身份证号码
	
	

	就读学校
	
	班级
	
	

	家庭地址
	镇（区）      街       村(小区)      幢     号

	家长姓名
	
	家长联系电话
	
	本人联系电话
	

	申请“义务小馆员”服务理由
	

	感兴趣的服务项目（可多选）
	□ 图书馆馆内服务      □ 送书到社区、企业
□ 阅读推广宣传        □ 相关活动协助         

	可服务时间
	□ 周六     □ 周日    □ 暑假     □ 寒假

	“义务小馆员”服务周期
	申请“义务小馆员”服务时间从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。

	松山湖图书馆“义务小馆员”服务相关条款

	1、 松山湖图书馆“义务小馆员”服务守则：
1. 松山湖图书馆“义务小馆员”应是热心公共文化事业，决心为此贡献自己力量，具有积极向上、主动学习与服务、不怕艰苦的青少年；

2. 报名参加“义务小馆员”的年龄一般不得小于10周岁或不大于15周岁，要求穿着整齐、语言表达能力强，文明有礼；

3. 在服务开始前接受本馆的培训和指导，并积极主动地查阅相关资料，掌握一定的与图书馆藏、文献查找及图书馆管理等相关的基础知识；

4. 按议定的服务时间、地点开展工作，不得随意更改服务内容，“义务小馆员”的服务不能干扰图书馆工作的正常开展；

5. 在对读者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时，应言辞礼貌，不能侵犯读者的尊严或与读者发生冲突，如果读者的行为超过了合理的限度，应该找本馆工作人员进行处理；

6. 爱护本馆财产，维护本馆环境整洁，遵守本馆的规章制度，维护本馆形象。

2、 松山湖图书馆“义务小馆员”暂行管理办法：

1. “义务小馆员”在服务期间享受松山湖图书馆举办的讲座、培训及其它教育活动的优先参与权，“义务小馆员”服务期间为完全免费，没有任何补偿费用。
2. “义务小馆员”应有独立自行上班的能力或由监护人负责上下班接送，本馆不负责上下班接送。 暑假期间“义务小馆员”服务总工作时间不得低于5个工作日，寒假期时间短，视情况许可适当减少服务时间；累计年度工作时间不得低于30个小时。上班时间为：上午9:00-12:00，下午14:00-17:00。
3. 暑假（寒假）期结束后或年度末，“义务小馆员”必须提交一份“义务小馆员工作心得”，我馆将对“义务小馆员”根据其工作表现及服务情况进行考核评定。对在服务活动中积极主动、服务效果显著的“义务小馆员”，我馆将授予优秀“义务小馆员”称号，以资鼓励。

4. 在本馆排定的服务时间内，对于连续两次或两次以上无故旷工不参加“义务小馆员”服务的，视为自动放弃本“义务小馆员”服务，今后若再次加入本“义务小馆员”服务队，需另外提出申请。

5. 在“义务小馆员”服务过程中若造成服务对象损害，由“义务小馆员”本人承担一切责任，并接受教育，通知其家长（或法定监护人）。

6. 在“义务小馆员”服务过程中若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本馆管理制度及“义务小馆员”服务守则的行为，或在服务活动中不认真、不负责、不称职的，经我馆讨论通过，可终止其服务资格；对利用“义务小馆员”的名义、标志进行非法活动的，应依法由其本人承担相应责任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上述服务守则及管理办法，“义务小馆员”本人及其家长（或法定监护人）认真阅读后，并同意以上条款。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签名：
日 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



	本馆

审核

意见
	审核人：

日  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
